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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以美国城市多中心治理为研究对象，提出实践中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化治理是美国城市空间得以精明

化增长的根本原因。首先定义多中心网络主体包括政府、利益集团、社会公众及电子媒体，并指出各利益主体所

占有的资源、利益诉求及价值规范。构建包括资金支撑、技术支撑及信息支撑的多中心治理的支撑体系，进而得

出政府自上而下资金、指导“软控制”与公共秩序维持机制；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合作竞争的推动机制；社会公众

依托公民权利的实施反馈监督机制及电子媒体为中心的全网络信息发布机制4方面的运作机制。最后，提出中

国城市空间的集约型增量增长和存量空间更新相结合的“精明化”路径实施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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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树立精

明增长和紧凑城市理念，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

推动城市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作为

精明增长发源地，美国城市针对二战后城市蔓延

愈演愈烈的发展现状，经历了从设定城市增长边

界到实施整套城市发展政策，并取得良好“抑蔓

延，精增长”效应。SGN（Smart Growth Network，

美国精明增长网络）认为精明增长包含一系列发

展和保护战略，以保障人类健康和维护自然环境，

创造具有吸引力和多样化的社会。SGA（Smart

Growth America，美国精明增长联盟）将其阐释为

更好的城镇建设和运营方式。而精明增长政策得

益于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政策影

响下集合政府、利益集团、社会公众及电子媒体的

增长联盟是多中心治理主要形式。治理对象是公

共事务，公民利益最大化和满足多样需求是主要

目标，其特征包括参与主体多元化、各参与主体通

过便捷的信息化交流形成网络结构及参与主体之

间采取竞合循环方式进行利益博弈。

新常态下的新型城镇化指引着中国增量发展

模式向精明化的存量模式转型，存量更新关键在

于解决土地权属错综复杂而引发的土地开发模式

及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利益纠纷。由此，以层级政

府为主导的科层治理模式应向囊括政府、市场、公

民社会的多中心治理体系转变，多中心治理成为

城市空间增长范式转变的解释因子与实施动力。

国内已有将精明增长政策引入土地利用优化配置

的应用[1]，城市规划学者的相关研究集中于空间结

构、用地模式、交通体系、城市蔓延、灾害管理等方

面[2~6]；而定量分析则主要以构建精明增长指标体

系[7，8]和城市精明增长综合测评模型[9]等。此外，中

美城市发展存在制度性差异，如城市蔓延机制[10]、

土地所有制等，但差异所呈现的城市问题却具相

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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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集中在精明增长政策特征、要素构

成与实际效应，缺乏各要素关系及政策内在运作

机制研究，而这恰是借鉴精明增长政策的重点所

在。美国作为最早实施精明增长发展战略的国

家，其运作机制最为成熟。灵活的制度设计及公

共参与模式对中国现阶段城市空间增长的治理机

制的转型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因此，本研究以美

国精明增长政策的运作机制为重点，结合多中心

治理中网络主体和支撑体系进行分析，将主体参

与与资源流动等因素带入其中有助于为中国城市

空间精明化路径提供参考。

11 美国精明增长政策下多中心治理
的网络主体

现有成果对精明增长政策下多中心主体给予

充分关注，包括层级政府、公众、发展共同体、房地

产开发商、开发集团、产权组织等[11，12]。总体可归

纳为政府、利益集团、社会公众和电子媒体。

11..11 政府政府

美国多层级政府是精明增长政策的倡导者，

是多主体矛盾的协调者 [13]。美国土地所有制规

定，公有土地（约占 40%）产权归联邦、州及地方

（县/市）政府所有，具有直接土地利益。土地规划

和管理上，联邦政府不具备直接土地利用规划

权，而州政府则可以制定直接土地利用规划，并

实施土地管理，地方政府则具备更多土地规划与

管理及政策实施权限。具体看，联邦政府以基金

引导（主）和法规控制（辅）推动州和地方政府土

地规划及建设活动，通过资金支持、政策及法律

制定维护最高公共利益；州政府制定规划授权法

案管控地方土地规划、建设活动；地方政府主导

规划发起、规划编制、审批、实施、修订及监督 [14]，

并在与联邦政府博弈中利用政策实施权及行政管

理权强化地方利益。美国城市规划委员会代理

政府行使城市土地建设管理职能，成员有政府

官员、城市规划师和地方威望人士。部分精明

增长政策，如设置地区增长边界等，鉴于土地使

用权分歧，使得州与地方政府协调失效，基于地

方利益，普遍抵制转交土地使用权于高层次公共

机构 [12，15]。相关利益主体发生冲突时，以城市规

划委员会等为代表的“规划能力”充当协调者，推

动政府联合环保主义者和开发商获得政策决议带

来的利益[16]。

11..22 利益集团利益集团

有学者称美国政治为“利益集团政治”[17]，而利

益集团指追求某一或某些共同利益的社会成员，通

过对政府进行游说、贿赂和施加压力等途径实现特

定目标[18]，包括开发团体、产权组织、社区协会、精明

增长组织、环境保护组织、金融机构、非营利组织

等。利益集团可划分为非逐利性和逐利性两种[19]，

逐利性组织中开发商与产权组织通过与政府合作

及私人购买获得土地资源开发权，拥有资金技术

及政策影响力，是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以开发项

目经济利益为导向，并关注地方经济增长。非逐

利性组织中的环保组织是推动土地精明增长的主

要动力之一[20]，并具备法律规定的部分土地建设活

动管理及监督权，但经济资源较少，丧失部分话语

权[21]。精明增长组织、社区协会、工人代表组织与

非营利组织代表地方的公共利益，从不同社会方

向上代表公共利益行使土地建设活动管理及监督

权。银行等金融机构与营利性组织结盟，获取经

济利益，也注重公共利益。规划机构为雇主提供

专业咨询，满足雇主经济利益。科研机构以公共利

益为取向，维持项目科学性与合理性。

11..33 社会公众社会公众

社会公众组织形式分散，缺乏经济资源，利益

易损，如中低收入者、农民、非裔种族等。而某些

特殊公民团体，如地方房产所有者，具有法律规定

的土地所有权及土地收益权等，其在土地开发中

利益申述影响重大。如2004年美国人口普查统计

显示，房产所有者占所有美国家庭的69%，在大部

分郊区形成主要选举力量，一致要求维持市场房价

以为房产保值，阻碍填充式开发及提供多类型住

房，引发社会分化与居住隔离[12]。美国社会推崇个

人价值与社会组织自主性，多数公民都从属于某一

利益集团[22]，因此社会公众可通过利益集团对精明

增长施加影响，获取个人经济利益及福利，并间接

实施土地管理及监督权。此外，倡导公众参与的政

策环境、电子媒体对公众利益的维护及公民选举投

票权，使公众成为精明增长联盟稳定力量。

11..44 电子媒体电子媒体

电子媒体具有信息传递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是

实现网络连通的主要媒介。美国电子媒体受《宪法

第一修正案》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原则保护，不受

政府的直接控制和任意干涉，一定程度代表公众利

益。但政府仍然通过其他方式间接控制电子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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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大众舆论。同样，利益集团和公众通过电子媒

体介入政治活动[23]。电子媒体不具备法律赋予的

直接土地权利，但具有政策干预、舆论监督及信息

传递等优势，实践中以舆论监督维护公共利益的

同时，代表不同利益主体完成土地利用管理及监

督权。电子媒体在实践中的信息传递功能不可或

缺。精明增长宣传需要电子媒体支持，各大增长

联盟几乎都拥有专属官网，SGN、SGO (Smart

Growth Online，即精明增长在线）也关注共享与精

明增长相关新闻、事件、信息、研究、出版物等；EPA

官网上提供精明增长在线会议、录像和广播的专项

媒介来传播宗地和填充式开发、商业和经济开发等

方面信息及大量涵盖精明增长主题的出版物。

11..55 网络主体利益层次及特征分析网络主体利益层次及特征分析

美国精明增长联盟决策网络依赖各类参与者

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博弈。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赋予

的土地权利及行使权利模式，参与者分两层，即土

地利益主体和土地利益主体的相关主体。不同利

益主体具有占有权利及资源、利益诉求及价值规

范的差异性（表1）。

表表11 精明增长联盟决策网络中利益主体的特征精明增长联盟决策网络中利益主体的特征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stakeholders in the making decision network of smart growth

土地利

益主体

土地利

益主体

的相关

主体

参与主体

政府

社会公众

利益集团

政府

利益集团

电子媒体

主体构成

联邦政府

州政府

地方政府

各州市县民众

开发团体（开

发商）

城市规划委员会

产权组织

社区协会

精明增长组织

环境保护组织

银行等金融机构

非营利组织

工人代表组织

规划机构

科研机构（高校、

科研院所等）

电视、广播、网络

媒体

占有权利及资源

资金支持、政策与法律制定权、指导权土

地所有权、土地收益权、土地管理及监督权

政策实施权、行政管理权、土地所有权、

土地收益权、土地管理及监督权

政策实施权、行政管理权、土地所有权、

土地收益权、土地管理及监督权

政策干预权、土地所有权、土地收益权、

土地管理及监督权

金融资金、开发技术及团队供应从政

府及社会公众处获取土地开发权

城市规划及专业技术与信息

土地产权管理权及政策影响力

代表社区居民监督管理土地开发

技术支持、代表政府及社会公众管理监

督土地开发

技术支持、代表政府及社会公众管理监

督土地开发（尤其关注土地开发产生的

环境外部性）

金融资本、土地建设项目监督权

政策干预、资金供应及代表政府及社会

公众管理监督土地开发

政策干预、监督土地开发（尤其关注土

地开发对工人阶级产生的外部性）

政策咨询、土地功能安排及空间布局

知识传递及决策咨询

干预政策、信息传递及代表政府及公众

管理监督土地开发

利益诉求

公共利益

（全国层面）

公共利益

（州层面）

公共利益

（地方层面）

个人利益

开发项目的经济

利益，次要关注推

动地方经济增长

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

群体利益（社区

居民相关利益）

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

（土地开发产生

的环境外部性）

经济利益及公共

利益

群体利益（与民间

组织主旨相关）

群体利益

（工人阶级利益）

雇主利益

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

价值规范

控制用地，防止城市蔓

延

控制用地，防止城市蔓

延，保障州经济利益

控制用地，防止城市蔓

延，实现地方经济增长

个体收益与福利最大

化

获取最大个人经济收

益

协调政府分歧，提供科

学决策

维护经济利益，保障产权

维护社会福利及社区

成员利益

控制用地，防止城市蔓

延

控制用地，防止城市蔓

延，保护城市环境

保障金融稳定，资金项

目顺利运行

保障相关特定群体利

益

保障工人阶级利益

满足雇主利益

提高项目科学性，维护

政策运行

保障共知情权，维护舆

论监督

资料来源：结合参考文献[11~13，15]分析总结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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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益主体是依据美国宪法及相关法律

被直接赋予土地基本权利的利益主体，其中主要

权利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收益权及土地管理与

监督权等。根据美国土地产权制度，40%的国有土

地土地权利直接归属不同层级政府，而剩下 60%

私有土地由社会公众掌握土地基本权利。政府及

社会公众构成了主要土地利益主体。同时，开发

团体从政府及社会公众处交换获得土地开发权，

并在土地精明增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也

是重要土地利益主体之一。土地利益主体的相关

主体是指非独立利益主体，依据相关法律帮助土

地利益主体进行利益代言。主要包括利益集团中

的相关主体及电子媒体。不同主体通过相互作用

及相互制约，形成与既有法律制度互补的社会反

馈机制，有助于通过监督与管理土地开发，弥补土

地精明增长在实践中的缺陷。

22 美国精明增长政策下多中心治理
的支撑体系

资金、技术与信息是美国城市多中心治理的

资源要素，在主体间相互流动，发挥反馈、制约与

监督作用，支撑起多中心治理体系。

22..11 资金支撑资金支撑

多中心治理体系中，资金主要供应者是美国

政府及依托政府的相关金融组织，融资平台是资

金的主要来源，将资金提供给州政府、地方政府及

利益集团。社会公众可通过选举间接创造各种资

金机会[11]，资金一部分源于政府，一部分源于市场

及私人赞助，后者比例较小。美国环境保护局和

SGO提供大量资金获取渠道的信息。前者包含资

金申请渠道，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可获得专项补助

金，或通过政府补助官网提交邮件申请，等待符合

精明增长主题的补助金，拓宽地方政府、社会公众

及利益集团的资金获取渠道①。其他资金申请渠

道包括：可持续社区的补助金、协助和项目的合

作；其他国家级精明增长资金；区域、州和地方层

面对精明增长项目的资助等。

22..22 技术支撑技术支撑

技术支撑包括具有成文的原则政策、实施倡

导与指南、实施研究与工具及形式自由、因项目而

调整的实施计划与技术援助。精明增长原则政策

来自 SGN 颁布的《Getting to Smart Growth-100

Policies for Implementation》中 10条原则及实施政

策，原则政策构成网络体系，提供给各级政府、利

益集团及社会公众，促进精明增长实施[24]。实施倡

导指对政策的倡导，由于源自国会和白宫的决策

因而对社区具有持续影响，实施指南由增长联盟

制定，围绕具体主题为领导者、规划师、居民等提

供专项策略、建议和实施方案的行动指南。实施

工具由政府制定，指为达到精明增长目标的一系

列规范性指导方针、案例、教程、清单、数据库、模

型、积分卡及规范等。实施计划由一系列组织机

构提供的建议、政策、工作坊、经验等构成。实施

技术援助是针对不同层级美国政府管理机构所设

立的专项形式服务，由技术人员通过实地操作帮

助实施策略、建议等②。

22..33 信息支撑信息支撑

实施信息广义上包含向精明增长联盟成员发

布的关于支撑体系的各种信息，通过文字、影像等

途径传播的内容，如通过各种网站发布的精明增

长项目、补助金申请等；狭义上具有正规形式，如

各类出版物、电子文件、博客等。精明增长联盟需

要信息媒介宣传推动政策顺利实施，产生经济、生

态和社会效益，并反馈于资金积累和实施信息流

通。资金获取和指导思想的推广需要信息宣传，

同时，实施信息也需实施资金的直接支持和实施

指导的间接反馈。

33 精明增长政策下多中心治理的运
作机制

美国城市多中心治理首先需要各网络主体作

为动力基础。在统一合作平台上，各网络主体基于

禀赋资源与精明增长联盟发生联系，形成合作网

络，而结成网络的资源载体实际为联盟运作的支撑

体系，即资金支撑、技术支撑和信息支撑（图1）。

33..11 政府自上而下的资金政府自上而下的资金、、指导指导““软控制软控制””与公共与公共

秩序维持机制秩序维持机制

一方面，从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

看，地方政府具备城市规划编制与实施权责，联邦

政府和州政府通过资金和法规对地方政府管控，

并不直接参与规划进程。但是，联邦政府与州政

府拥有权威法权与财权，可以对地方政府进行基

① 美国环境保护局官方网站及子网页http://www2.epa.gov/smartgrowth.

② 美国精明增长官方网站及子网页http://www.smartgrowthameri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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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引导为主、法规控制为辅的“软控制”。下级政

府从法律权威上其实践活动受上级政府法律管

制，不敢逾越。同时，资金上离不开上级政府的支

持。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提供补助金与项目补助，

政府委托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平台与资金信息，与

专家团体制定实施原则，同时专家团体提供技术

指导，用于规划制定。因此，政府内部自上而下产

生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对地方政府资金和指导的

“软控制”。

此外，精明增长项目中，利益分化产生冲突矛

盾，便由第三方力量（“城市规划委员会”、“上诉委

员会”等）介入调停。外部其他网络主体行为同样

受法规约束，不得逾越维护公共利益的红线。利

益集团、社会公众、电子媒体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游说、公共参与及舆论监督表达利益诉求。同时，

政府与专家共同指定的实施准则与指导有效的维

护了地方公共利益，有助于公共秩序的长期维

持。政府公共政策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内部

遵循层级“软控制”：资金自上而下流动、法规控

制，并多层次纳入第三方组织参与到政府治理，解

决矛盾；外部利用法规控制，为网络主体创造相对

宽松的行动空间（图2）。

33..22 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合作竞争的推动机制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合作竞争的推动机制

利益集团与政府通过资金和技术合作与竞争

强化治理中的地位与影响，其竞合机制依据不同

项目类型有所不同。政府资金主要用于大型、公

共性质或非商业类项目，利益集团资金与其性质

相关，非逐利性利益集团立足公共性质项目，但资

金量较少；逐利性利益集团关注商业类项目，资金

量相对较多；二者的合作关系体现在政府技术较

宏观，具有行政权威，而利益集团技术则更专业

化，两者相辅相承，共同搭建精明增长联盟的资金

—技术框架，并完成公共性质或非商业性项目。

而竞争关系体现在政府资金供给并非万能，当某

些公共项目遭遇财政短缺时，逐利性利益集团利

用资金优势向政府“叫板”，争取项目控制与开发

权，但竞争不利于精明增长联盟稳定发展。政府

与私人部门的竞合关系还体现在私人部门、地方

企业等也提供实施资金给社会公众，通过选举机

制监督地方政府行为。政府与利益集团为精明增

长联盟贡献了资金和技术资源，具体实践与合作

方式由项目性质决定，竞争则出现在部分逐利性

利益集团占优势的项目中（图3）。

33..33 社会公众依托公民权利的实施反馈监督机制社会公众依托公民权利的实施反馈监督机制

社会公众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及宪法赋予的

选举投票等基本公民权，是精明增长项目主要服

务对象。尽管公民个体力量薄弱，但在美国政治

环境中，公众参与、选举投票、参与利益集团等方

结合参考文献[14，19]分析绘制

图1 精明增长政策下多中心治理运行机制

Fig.1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smart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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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强化公众的社会地位，使得公众意见成为规划

实施的决定要素，而公众参与是社会公众介入规

划活动的主要方式。

首先，政府、法院、国会通过法律保障公民基

本权利与公众参与的组织流程，构建社会公众与

其他网络主体对话平台。同时，社会公众可以借

助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包括电子媒体的播报

等。最后，除了上述监督机制之外，一系列的制度

设计还保障了公民有效参与到规划全过程。规划

制定阶段有公民咨询委员会、民意调查及相关流动

机构等；规划选择阶段由公众投票、技术援助、参与

设计、公众讨论会等环节；规划实施阶段有雇佣公

众到社区的官方机构监督及培训等；规划反馈阶段

有咨询中心，电话热线及群众来访等。社会公众反

馈监督机制具有监督分散但受法律保护的特征，由

于国家制度框架，公民监督力量得到全社会重视，

是精明增长良性运转的核心环节（图4）。

33..44 电子媒体为中心的全网络信息发布机制电子媒体为中心的全网络信息发布机制

电子媒体通过信息传递与发布成为精明增长

联盟的维系纽带，电子媒体的信息传递是网络主

体与精明增长联盟产生作用中的重要媒介，构建

全网络信息发布机制，而电子媒体的全网络信息

发布机制包括3组信息传递关系：电子媒体-政府：

传达行政管理、政策、资金和收到反馈；利益集团-
电子媒体-精明增长联盟：媒体帮助传递相关资

金、技术互动（电子出版物、电子文件及博客等）；

社会公众-电子媒体-精明增长联盟：媒体将精明

增长相关新闻及信息反馈与披露给社会公众，社

会公众利用政策干预与舆论来监督增长联盟运

作。电子媒体对整体进程予以舆论监督，维护公

共利益。网络是联盟的主要信息发布中心，具有

便捷、公开、公平的特征。支撑体系的各类信息藉

此得以快速便捷地向网络主体传达，由于信息发

布公开透明，各网络主体平等享有合作信息，规划

监督的界面亦得到拓宽（图5）。

自 20世纪 70年代精明增长政策兴起，多中心

治理机制在美国土地的集约使用，主要表现在对郊

区化的城市蔓延[26]的抑制上，取得较好效果。例如

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大都市区，1975年至21世纪初人

口约增长了50%，而土地消费仅增长2%左右[27]。根

据美国精明增长组织在2014年进行的全国调查报

图2 政府自上而下的资金、指导“软控制”与公共秩序维持机制

Fig.2 Governmental top-down soft control of capital and guidelines and maintain mechanism of public order

图3 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合作竞争的推动机制

Fig.3 Promotion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teres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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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显示，在统计中的 221个大都市区中，有超过一

半的大都市区（共119个）已实现紧缩式发展，相比

2002年的统计报告，数量比重有明显上升。并且

报告以圣巴巴拉都市区、威斯康星麦迪逊都市区、

新泽西特伦顿都市区及洛杉矶都市区为例，充分

论证精明增长对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积极作用[28]。

44 中国城市空间“精明化”发展路径

压缩型城市化与土地财政催生的土地红利

在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资本

积累[29]。当前中国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要素可归

纳为快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过程及 2000 年后的

GDP导向的政府政绩观的合力作用[30~32]。

中国城市土地开发过程中利益主体相互作用

集中表现为以保障地方经济利益为核心的运作模

式，与美国多中心治理及多层次合作-博弈模式差

别明显。首先，中国土地利益主体及其相关主体

类型较少且单一，关系失衡。各级政府占据绝对

资源与主导权力的同时，政企联盟强化城市发展

的“增长主义”。现有制度因素又抑制了公众参与

土地开发与建设途径与效率。同时，匮乏社区协

会、精明增长组织、环保组织、非营利组织等三方

机构，缺少保障公众参与和监督项目落地的公民

咨询组织。虽然中国电子媒体数量快速增长，但

根据参考文献[25]分析绘制

图4 社会公众依托公民权利的实施反馈监督机制

Fig.4 Feedback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citizens’right

图5 以电子媒体为中心的全网络信息发布机制

Fig.5 Whole network information release mechanism which the electric medium as th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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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代言性媒体依然控制多数信息传递及舆论导

向，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公众对

话平台和社群网络；其次，中国土地开发过程中多

元主体网络运作的支撑体系具有政府主导性。资

金方面，中国政府主要以开发区为单一投资渠道，

依托上级政府拨款、下属金融组织和融资平台，或

与利益集团结为政企联盟等方式获得土地开发支

撑资金，社会公众或非营利组织直接参与资金供

应的比例很低。技术上则建立在土地财政和GDP

增长基础上。再者，中国网络主体关系的特殊性

不同程度地异化了美国精明增长政策下多中心治

理运作机制。其中，由于缺乏第三方力量介入调

停，导致中国土地开发中的冲突矛盾内化为不同

层级政府、及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博弈。企

业型政府异化为政府企业化诱导中国地方政府在

逐利性土地开发项目上的“插足”[33]，干扰了私人部

门、地方企业与政府之间合作竞争机制稳定性的

同时，却强化了政企联盟的稳定性，从而加剧网络

主体间的结构关系失衡。

因此，本文提出 7点启示：① 政府职能转型：

由控规划变为审法规。中央政府审批权限下放由

传统的项目审批权转变为规划审批权，鼓励地方

政府进行规划编制与实践的制度创新，在空间管

制、用地及人口管控等方面促进规划活动贴近地

方发展实际；中央-地方的科层规划体系的硬控制

逐步转向对技术法规、程序法规的软控制。② 社

区治理革新：社区扩权。强化社区作为基本单位

参与城市精明增长，成立“社区协会”，包括管理

维护机构与精明增长工作坊。前者负责社区协会

的日常运营管理及经费来源，后者将社区居民组

织起来传递精明增长的相关技术，提高社区的凝

聚力与在规划活动中的参与能力。③ 话语确权：

明确不同项目各类组织的话语权。以法律形式规

定不同类型项目中，包括营利性与公益性项目中

不同主体的参与形式与决策权。尤其是在营利

性项目中也应将社区协会及非营利性团体考虑

其中，占有一定的参与及决策份额，保障公共利

益。④ 城市规划机构职能调整：鼓励培育第三方

机构。涉及精明增长的管理监督职能、研究论证

职能、决策建议职能交由三方组织完成。以地方

政府牵头，组建成立“地方精明增长协调联盟”。

⑤ 媒体构建：建立“精明增长联盟”电子媒体系

统。建立属于精明增长的专门电子媒体系统，网

站内设城市政府页面、社区协会页面，城市规划委

员会页面、非政府组织页面、环保组织页面、弱势

群体组织页面、银行金融机构页面等。⑥ 基金设

立：颁布“精明增长定向服务基金”。由中央政府

设立“精明增长定向服务基金”，制定地方各类机

构组织的资金分配比例。或由地方政府设立基金，

分配比例上报中央审批。同时，留足灵活基金，通

过网络平台发布，供自由申请。⑦ 决策产生方式：

“联盟组织”+“相关市民”。通过公共参与的方式加

入城市空间增长项目中，以法规形式明确公共参与

的过程，并以投票、意见征集等方式将民众涉及自

身利益及公共利益问题公开化，以协商的方式补

偿居民个体损失，立足公共利益，强化项目公益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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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Implementation of smart growth provides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l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and urban renewal in China. However, there is sc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actual operation mech-

anism of smart growth policy.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merican smart growth under China’s

context primarily focuses the demonstration of policy rationality and how to make it localize and ignore the lo-

cal operational mechanism which helps the macro policy achieve good effects. This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primary reason why American urban space achieves smart growth is largely due to the 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is study firstly defines the stakeholders of polycentric governance (i.e. government, interest group, civil soci-

ety and electric media), as well as their occupied resources, interest demand and value norm. Besides, it further

divides these stakeholders into two group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lations with land rights. Then it establish-

es the well-rounded supporting system, including fund supporting, technology supporting and information sup-

porting. Such comprehensive supporting system illustrates how the resources exchange among different stake-

holders enable them achieve their objectives within the polycentric governance network. Furthermore, this re-

search summarizes 4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smart growth, including governmental top-down soft control of

capital and guidelines and maintain mechanism of public order, promotion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and com-

peti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terest group, feedback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citizens’right, and whole network information releasing mechanism with the electric medium as

the center. Such 4 operation mechanism enable the smart growth policy obtain great achievements on control-

ling of urban sprawl. In the final part, this study rethinks and makes a comparison on land development be-

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o point out useful suggestion on the path of China’s urban growth, which combines

intensive incremental land expansion and stock renewal.

Key wordsKey word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smart growth; stakeholder; support system; operationa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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